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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贸易隐含碳与分区施策的省级减排路线图设计 

 
作者：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CIDEG 学术委员 

高宇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  萌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助理教授   

 

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和潜在累积碳排放大国，中国面临着有限的排放空间和紧迫的

减排任务。在 2020 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挑战，同时也

成为中国基本实现绿色现代化、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机遇。 

2020年 5月，中央首次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在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对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国内省际贸易持续增长、国内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

国内价值链中存在大量隐含于贸易的环境影响，如隐含水足迹、隐含土地足迹和隐含碳足迹

等。其一，大量碳排放隐含于复杂的价值链，在不同地区之间反复穿梭，存在广泛隐含于省

际贸易的碳排放，使得厘清各省份碳排放责任变得更为困难。其二，发达地区可以通过购买

高碳排放强度的中间产品，将高污染、高碳排放的产业外包到欠发达地区，从而导致碳泄露

问题，削弱和抵消整体减排效果。其三，在不考虑价值链隐含碳的情况下，有可能高估或者

低估各省份的减排责任，导致各地区面临不一致的减排激励和不匹配的减排压力。 

为此，我们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省际贸易隐含碳进行了准确的测算，并结合

各省人类发展指数设计了分区施策、因地制宜的减排路线。 

 

一、我国省际贸易隐含碳基本形势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而价值链贸易和生产网

络的形成则增加了减排问题的复杂性。从全球来看，全球三分之一的碳排放来自价值链贸易；

从中国来看，中国不仅深度嵌入国际贸易网络，同时存在紧密相连的国内一体化市场和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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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贸易。随着中间品贸易的快速提升，生产碎片化、垂直专业化等现象重塑了世界和国内

的经济、贸易、生产网络，形成了各国、各地区通过复杂网络彼此联结的格局。因此，实现

双碳目标的重要基础是充分考虑中国国际、国内贸易的复杂性，在准确测算各地区碳排放量

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分区施策，确保双碳目标的实现。根据分析，我国省际贸易隐含碳主

要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中国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和占全国总排放的比重均有所提高。近二十年来，

国内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比重持续上升，2002、2007、2012和 2017年分别为 34.4%、36.8%、

40.8%和 41.2%，贡献了全国碳排放的三分之一以上。从具体价值链路径来看，省际贸易沿传

统省间贸易、简单国内价值链、复杂国内价值链的碳排放均有增长，且其中复杂价值链隐含

碳排放实现了数量和比重的双重增长。沿传统价值链、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的碳排放比

重分别从 2002年的 7.0%、17.2%和 10.2%变化为到 2017年的 8.1%、16.2%和 16.9%。沿复杂

国内价值链的省际碳排放增幅最大，从 2002年 3.38 亿吨增长到 2012年 15.95 亿吨，复杂的

跨省生产分工成为碳排放的重要驱动来源，国内复杂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国内价值链延伸均使

得各省更加深入地嵌入国内价值链，并得以通过复杂价值链形成彼此嵌入的排放网络。 

第二，我国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呈现多中心辐射格局，形成了较为密切的贸易网络和生

产网络。从时间发展来看，省际贸易隐含碳流量逐年增加，与省际贸易隐含碳规模快速提高

的整体趋势相一致。从空间发展层面来看，国内贸易隐含碳网络逐渐发展出多中心辐射趋势。

2017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等多中心碳排

放辐射格局。全国各地通过多个辐射中心密切相连，形成了彼此嵌入的贸易隐含碳网络。其

主要原因为多年来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有所提升，各省份嵌入国内价值链程度有所提高，

不断深化的贸易网络和产业链条促进了碳排放的跨省流动。 

第三，省际贸易使得各省份生产侧碳排放与消费侧碳排放普遍存在显著差距，跨省“碳泄

露”现象明显。若仅以生产侧碳排放作为基准来设定减排路线，将对不同省份带来与实际发展

水平、居民生活水平、自身减排能力不相称的减排压力。以 2002年和 2017年典型的顺差与

逆差地区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北京市在 2002年生产侧和消费侧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

比重分别为 2.17%和 3.98%，2017年则为 0.73%和 1.79%；内蒙古在 2002年生产侧和消费侧

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比重分别为 3.74%和 1.83%，2017 年则为 6.66%和 2.64%。以上数据表

明，同一个地区其生产侧排放和消费侧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比重差距可以高达两到三倍左右，

这凸显了在界定碳排放责任、制定减排路线时充分考虑价值链和省际贸易隐含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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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人类发展指数分区施策设计减排路线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要厘清各省区市在复杂的国际、国内价值链中的碳排

放责任，而且要科学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指标，探索适应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减

排路径。为此，考虑到中国各省区市发展阶段、要素禀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

等不均衡水平，本报告设计了基于人类发展水平组别的碳减排策略，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制

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人类发展指数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为基础，计算得到综合指标，能够较为

全面客观地衡量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根据设计，在低人类发展水平组，鼓励减排

并强调自主贡献；在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组和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实行相对减排，制定碳排放

强度下降指标；在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实行绝对减排，制定碳排放量下降指标，如表 1 所

示。因此，2020年我国有 13 个省区市属于极高人类发展组，需要实行绝对减排；除西藏外，

其他 17 个省区市属于高人类发展组，需要实现相对减排，加快到达碳排放高峰平台；预计到

2030 年，我国将有 25 个省区市属于极高人类发展组，需要实行绝对减排；其余 6 个省区市

属于高人类发展组，需要尽早达到碳排放高峰平台。 

 

表 1 人类发展水平组别与减排策略 

 

人类发展水平 HDI 数值 减排策略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HDI≥0.8 绝对减排 

高人类发展水平 0.7≤HDI<0.8 相对减排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0.55≤HDI<0.7 相对减排 

低人类发展水平 HDI<0.55 自主减排 

 

2020-2060年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的排放占比、GDP 占比、人口占比将逐步提高。如表 2

所示，2020-2030年，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占全国碳排放比重将从 45.79%提升至 88.11%、GDP

比重从 61.68%提升至 94.00%，人口比重从 46.30%提升至 89.62%。根据人类发展指数在不同

人类发展水平组设计差异化的减排路线，能够兼顾我国数量巨大的贸易隐含碳与各地区不平

衡的发展两个重要事实，在减排路线中充分考虑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的客观差距，充分践行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分区施策，促进我国基本实现

绿色现代化和区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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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中长期减排路线中各人类发展组比重 

 碳排放（%）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0.00 0.00 0.00 0.00 0.00 

高人类发展水平 54.21 11.89 0.00 0.00 0.00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45.79 88.11 100.00 100.00 100.00 

 GDP（%）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0.15 0.00 0.00 0.00 0.00 

高人类发展水平 38.18 6.00 0.00 0.00 0.00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61.68 94.00 100.00 100.00 100.00 

 人口（%）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0.24 0.00 0.00 0.00 0.00 

高人类发展水平 53.46 10.38 0.00 0.00 0.00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46.30 89.62 100.00 100.00 100.00 

 

3. 对策与建议 

其一，重视国内价值链对各省碳排放的影响，关注减排责任界定的“科学性”。近年来省

际贸易的重要性快速上升，省际贸易沿各条国内价值链的碳排放均有所增长，同时复杂价值

链隐含碳排放实现了数量和比重的双重增长，在国际国内双循环和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背

景下，省际贸易隐含碳的规模可能进一步提高。国内价值链塑造了国内省际碳排放转移格局，

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等多中心碳排放辐射网络，

重新分配了碳排放在各省之间的分布。中国存在着普遍的碳顺差和碳逆差省份，同一个地区

其生产侧排放和消费侧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比重可以差两到三倍左右，碳逆差省份多为能源

大省、工业大省及欠发达地区，连续多年通过生产为其他碳顺差地区的居民和企业承担碳排 

 



CIDEG 决策参考（总第 28 期）                    

5 
 

 

放负担。随着我国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省际贸易隐含碳规模、比重不断增加，在界定碳排

放责任、制定减排路线时充分考虑价值链和省际贸易隐含碳愈发具有重要性。因此，在制定

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时，有必要考虑省际贸易，尤其是复杂国内价值链对碳排放格局的影响，

兼顾各省份生产侧排放、消费侧排放和省际碳泄露，设计更为平衡、合理的双碳目标。 

其二，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关注省份之

间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从人类发展指数来看，中国已经实现从极低人类发展水平

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跨越式发展，绝大多数省份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和高人类发展水平

组。预计到 2030年，除西藏外，中国所有省份均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组。然而，由于不平衡的发展，各省人类发展水平仍存在明显差距。根据环境库茨涅兹曲线，

我们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碳排放与发展阶段的天然规律，设置合理的减排目标，在极高和高人

类发展水平组率先实现碳达峰和碳减排。具体地，发达地区应于“十四五”期间率先达到平台

期和峰值，或者部分地区有条件地率先达到平台期和峰值，随后实现减排；欠发达地区应当

制定中长期碳达峰战略，确保在 2030年前达到平台期和峰值、随后实现减排。 

    其三，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抓住控碳、减碳的关键机遇期，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从 2020 年到 2030 年，正是“十四五”和“十五五”两个五年规划所涵

盖的时期，也是我国的“控碳阶段”和“2030 年前碳达峰”的保障阶段。在各关键阶段中，探索

适应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减排路径，适应国内国外双循环需求的产业发展模式，科学

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指标，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作出更大贡献。 




